石家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开展电梯按需维保试点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电梯应急处置技术中心，自贸区正定片区分局，石家庄市特种设备协会，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电梯安全筑底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国市监特设发〔2023〕46号），以及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电梯按需维保试点工作的通知》（冀市监函〔2025〕339号）的部署要求，结合石家庄市实际，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电梯按需维保试点工作。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的

（一）实现本质安全。运用智能化技术手段，紧盯保障电梯安全之“需”，提高维护保养作业的预见性、准确性，实现对电梯故障的预判预警，在故障发生前开展有针对性的维护修理，提前消除安全隐患，做到“防患未然”，有效保障电梯安全运行。

（二）优化工作模式。积极稳妥开展试点，推动全市电梯维保工作由固定周期、固定项目转变为科学合理的“按需维保”，促进全市电梯维保工作从“注重过程”向“注重质量”转变，有效提高我市电梯维护保养质量和电梯安全运行水平。

（三）提高工作效率。采用自动控制技术，实现对电梯安全知识的自主宣传，提高宣传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实现发生电梯困人时的自动报警和自主心理疏导、双向语音沟通，大幅提高报警、受理、救援和指挥调度过程的技术保障水平。

（四）落实各方责任。利用信息化技术，对涉及电梯安全的相关各方进行科学高效的监督管理和组织协调，督促电梯使用、维保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发动群众参与电梯安全管理，助力政府部门开展安全监管工作，形成多元共治体系，打牢全市电梯安全基础。

（五）促进行业提升。通过政策激励，充分激发电梯维护保养单位提升服务质量的内生动力，自觉提高企业自身质量管理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加快企业整合升级和市场优胜劣汰进程，进而加快提升全市电梯维保行业的整体发展水平。

二、总体安排

今后，全市将每年进行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全覆盖考核抽查和分级评价工作，以此为基础提出如下部署要求：

（一）时间步骤

1.2025年11月至2026年4月底进行先期试点，探索形成切实可行的工作运行机制、技术保障机制和政策激励机制。遴选在2024年和2025年上半年的连续两轮全市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全覆盖考核抽查中分级评价等级均为A级的5—7家企业，以及1—2个大量使用电梯、物业服务与维护保养质量较好的单体区域（小区或商贸城），开展电梯按需维保试点工作。在此阶段，各单位参与试点的电梯数量不得超过500部。

2.2026年5月至2027年底，在全市有重点地推广实施电梯按需维保试点工作。在每次全市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全覆盖考核抽查中分级评价等级为A级的企业，可以申请开展电梯按需维保试点工作。

3.2028年开始，将电梯按需维保试点工作范围扩大到在每次全市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全覆盖考核抽查中分级评价等级为B级以上的企业。
（二）运行规则

1.先期试点时间为6个月，在此期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遴选的试点单位的现场维保时间间隔不得超过1个月。

2.试点按需维保的电梯，维保周期采取“阶梯式延长”的方式。电梯在获批试点的第一年内，现场维保时间间隔不得超过1个月；如试点期内电梯运行良好，延续试点的第二年内，现场维保时间间隔不得超过2个月；延续试点的第三年及此后试点期内，现场维保时间间隔最多不得超过3个月。先期参加试点的单位，如电梯运行良好，先期试点时间计入按需维保试点第一阶段时长。

3.如发生电梯按需维保试点资格中断或电梯维保单位变更等情况，需重新申请电梯按需维保试点，现场维保时间间隔按以上规则从第一个试点周期开始重新累加。

4.每个试点单位的第一个试点周期到期前以及每年年底，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根据电梯维保单位全覆盖考核抽查和分级评价结果、“电梯按需维保智慧物联管理系统”运行数据、应急救援响应时长、“96365平台”提供的电梯安全状况等信息以及使用、维保单位意愿等，对参与试点的维保单位做出延续试点或退出试点的决定。

在试点工作开展和推广过程中，全市涉及电梯安全的相关各方应共同努力，通过依法监管、政策引导、技术支撑、公平竞争、市场调节、整合升级等多种措施和路径，加快扶持管理基础好、维保质量优的企业做大做强，加快将安全管理水平低下、维护保养质量不高的企业淘汰出石家庄维保市场，加快扭转我市维保单位过多、市场秩序混乱、低价恶性竞争，以及“走过场”“假维保”“质量差”等不良局面，大力规范全市电梯维保市场秩序，切实提升我市电梯安全运行的整体水平。

三、按需维保试点工作入围条件

（一）信息化服务提供商入围条件

在石家庄市运行的“电梯按需维保智慧物联管理系统”需具备“1+10”技术体系和功能模式：

“1”即：一套电梯AI物联网监控系统。

1.自动记录、报送涉及电梯安全的各类设备运行参数。

2.根据涉及电梯运行安全的关键部件使用寿命信息，通过自动记录和计算，在其接近使用寿命期限前自动预警，提示需要进行更换，并记录反馈其更换工作。

3.自动感知设备运行异常（如异响、动作异常等）状况，并自动预判预警，提示需要进行维保或修理，并记录反馈其维保或修理工作。

试点工作期间，市局将根据工作进展、实际需要和最新科研成果，适时调整或增减按需维保物联网监控系统的采集项目和具体指标。

“10”即：具备十项功能。

1.政府96365平台监控。数据接入全市“96365电梯应急处置平台”，实现信息共享和高效协同，实时监控并适时调度电梯使用、维保单位的应急处置工作，提高应急处置效率。

2.故障及困人自动报警。自动感知电梯故障、自动辨识是否困人，并根据实际情况向电梯使用、维保单位相关人员和“96365电梯应急处置平台”自动报警，实时报送电梯故障或困人的精准信息；具有“一键报警”功能，供被困电梯乘客自行选择使用。

3.自动记录电梯使用单位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情况。供安全监管部门查阅分析并进行相应处置。

4.自动记录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安全主体责任落实情况。供安全监管部门查阅分析并进行相应处置。

5.自动记录电梯检验检测机构工作责任落实情况。供安全监管部门查阅分析并进行相应处置。

6.自动记录电梯安全监管部门开展安全检查情况。实现安全监管部门的工作留痕。

7.智能安全宣传。自动感知是否有人乘梯，在有人乘梯时自主开展有针对性的电梯安全知识宣传；具有对智能安全宣传设备的远程控制功能。

8.智能困人疏导。自动感知是否出现困人情况，当辨识到有人员被困时自主对被困人员开展心理疏导、脱困指导、行为劝导；具备抓取、传输困人电梯轿厢内图片或视频的能力，具有与被困人员进行双向语音沟通功能。

9.业主感知功能。为业主及时提供所使用电梯的安全状况信息和相关法规政策信息，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10.业主参与功能。能够高效便捷地组织业主就涉及电梯安全的重要事项发表意见、进行表决，保障群众的参与权和话语权。

参与“电梯按需维保智慧物联管理系统”建设的信息化服务提供商，所提供的硬件产品或部件须取得国家相关认证，硬件设备安装人员须取得电梯安装改造维修人员资质证书。

（二）申请按需维保试点单位的入围条件

申请按需维保试点的单位须满足下述条件：

1.自2026年4月至2027年底前在每次全市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全覆盖考核抽查中分级评价等级为A级的企业，以及2028年以后在每次全市电梯维护保养单位全覆盖考核抽查中分级评价等级为B级以上的企业，可以申请开展电梯按需维保试点工作。

2.各试点单位在自愿选择信息化服务合作方的前提下，必须与相关信息化服务提供商密切协作，确保上述电梯按需维保智慧物联管理“1+10”技术体系和功能模式能够在所维护保养的电梯设备上全面实现，自觉接受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3.试点单位应根据预防电梯故障和事故的需要，主动将所维护保养的电梯涉及安全运行的相关项目参数指标（根据工作实际可动态调整）提供给“电梯按需维保智慧物联管理系统”进行监控，并根据保障电梯安全运行的实际需要和“电梯按需维保智慧物联管理系统”的预警提示，及时主动、高质高效开展电梯维护保养和修理工作，切实实现真正意义的“按需维保”。

4.试点单位在第一个试点周期内的日常维保项目不得少于《电梯维护保养规则》（TSG T5002-2017，以下简称《规则》）中的半月维护保养项目和要求，季度、半年和年度维护保养要严格按照《规则》规定的项目和时限要求执行。

5.试点单位对每名维护保养人员在每个现场维保时间间隔内负责维护保养的电梯数量，应根据保障电梯维保服务质量的需要科学合理确定。

6.试点单位的现场维保工作要采取“扫码维保（具备人脸生物识别和人、梯位置比对功能）”、“无纸化维保”的方式，无纸化维保记录要及时传送到智慧监管平台。

（三）电梯的入围条件

1.在公众聚集场所以外使用的垂直电梯（即曳引与强制驱动非斜行电梯，不含液压驱动电梯、防爆电梯、消防员电梯），符合申请条件的均可参加试点。自动扶梯、自动人行道、液压驱动电梯、防爆电梯、消防员电梯，暂不执行按需维保试点。

2.开展按需维保试点的电梯应依法办理使用登记，处于检验（检测）有效期内，且信息已经纳入“河北省特种设备综合管理系统”和“河北省电梯智慧监管平台（以下简称智慧监管平台）”管理。

3.申请试点的电梯及所在小区近三年未发生电梯安全责任事故。

4.申请试点的电梯必须使用单位责任主体明确，对按需维保电梯具有明确详细的岗位责任、隐患治理、应急救援等安全管理制度，能够切实有效实施电梯的安全管理，履行法定义务。

5.申请试点的电梯维保单位要对按需维保电梯的维护保养质量作出书面承诺。电梯的使用、维保单位要对电梯使用期间的安全性能负责。

四、申请和审批程序

（一）申请程序。拟参加试点的电梯使用、维保单位填写《电梯按需维保试点申请书》，并准备符合申请条件的相关证明材料，逐级向市电梯应急处置技术中心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申请。

（二）系统对接。申请单位联系市电梯应急处置技术中心进行系统对接，市电梯应急处置技术中心逐台对申请试点电梯功能进行验证，验证通过后，在《申请书》相应栏目中予以说明并加盖公章。

（三）审查发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申请书》及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审查通过后统一向社会公布，并向省局报备。

（四）试点实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将统一协调智慧监管平台对试点电梯在数据库中进行标注、调整维保周期并通过96365标识二维码将相关信息公开。试点单位在实施按需维保前，于电梯轿厢内报警按钮附近张贴“本电梯已安装自动报警功能，如果被困请您耐心等待救援”和“一键报警”的提示后启动按需维保试点工作。

五、退出机制

试点过程中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责令相关电梯退出按需维保试点：

1.“电梯按需维保智慧物联管理系统”不能正常使用且在15个工作日内未能解决，或通过修改系统功能瞒报电梯困人报警情况的；

2.实施按需维保后，参与试点电梯的故障次数明显高于该电梯前一年度的，或者三个月内试点的单部电梯受到投诉举报超过5次（含），经查实为使用管理或维护保养原因造成的；

3.超出规定的现场维保时间间隔未上传无纸化维保记录至智慧监管平台，经监管部门提醒，5个工作日内未改正的或者上传记录存在虚假、缺失关键信息的；

4.检查中发现试点电梯违反维保单位质量承诺事项的；

5.维保单位在全市上一轮全覆盖考核评价等级为C类或D类的；

6.试点电梯发生安全责任事故或者较大社会影响事件的。

退出后，两年内不得重新申请按需维保，相关处理结果向社会公示。

六、工作要求

（一）落实主体责任，强化质量保证。各电梯使用、维保单位要切实落实电梯安全主体责任，系统制定并持续完善按需维保电梯维保质量保证体系。在延长维护保养周期的同时，建立健全配套管理制度，科学确定维保项目及要求，完善质量抽查、故障响应和应急处理等机制，定期开展培训和考核，对电梯使用期间安全性能负责。

（二）加强统筹协调，做好信息保障。全市各级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要加强与试点单位及市电梯应急处置技术中心的沟通协调，有序推进电梯按需维保工作。市电梯应急处置技术中心要加强对按需维保电梯运行情况的监督和统计，每月发布电梯“自动预（报）警”及“一键报警”运行月度报告（含设备在线率、报警响应、困人救援等数据）；核验试点电梯智慧物联系统，确保符合“1+10”技术体系。各县（市、区）市场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信息化监管能力建设，全面推进实施“无纸化维保”。

（三）强化安全监管，严抓维保质量。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各单位要加强对试点电梯的检查力度，加大对试点电梯维保质量、检验检测质量的比对抽查比例，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加强电梯安全监管。同时，要持续加强辖区内所有电梯的安全监管，通过维保人员现场扫码、位置比对等信息化手段，从源头上预防和消除无证维保、不到场维保行为；对检查发现的参与按需维保单位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并严格落实退出机制。

（四）加强宣传引导，推动社会共治。全市市场监管部门要做好按需维保试点的宣传工作，向社会各界讲明开展电梯按需维保试点工作的目标和要求，以及推广“电梯按需维保智慧物联管理系统”对于监督电梯使用、维保单位提升电梯安全保障水平、提高应急救援服务质量的重要意义，引导相关单位和社会公众积极支持和参与试点，营造电梯安全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

各县（市、区）市场监管部门在工作推进中，要及时总结按需维保与常规维保在工作效果上的优劣，及时报告遇到的问题和经验做法，市局将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制定调整相关工作要求，保障按需维保试点工作平稳高效推进。

联系人：王晓伟，联系电话：0311-66167070。

附件：1.电梯按需维保智慧物联管理系统功能要求

      2.电梯按需维保质量承诺书

      3.电梯按需维保试点申请书

     4.月度“自动预（报）警”及“一键报警”电梯运

行情况报告

                        石家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1月27日

附件1
电梯按需维保智慧物联管理系统

功能要求

一、“电梯按需维保智慧物联管理系统”基本功能

（一）基本要求

在石家庄市运行的“电梯按需维保智慧物联管理系统”，应具备本《通知》正文中所规定的“信息化服务提供商入围条件”，并实现与全市96365电梯应急处置系统的顺畅数据对接。
1.系统对接流程。市局统一协调做好电梯应急处置系统与各“电梯按需维保智慧物联管理系统”终端设备对接的接口文件的发布工作；各按需维保试点申请单位在按照接口文件完成开发调试后，联系电梯应急处置技术中心申请数据对接。

2.信息传输内容。以电梯设备代码、使用登记证号、轿厢内6位救援编号作为匹配条件，“电梯按需维保智慧物联管理系统”要将相关信息实时传输到96365电梯应急处置系统。电梯基础信息如使用单位名称、维保单位名称、维保人员及电话等一经变动，应及时传输给96365电梯应急处置系统。

3.数据管理要求。响应节点信息、处置过程信息、自动困人报警信息、设备在线监测信息需由“电梯按需维保智慧物联管理系统”自动采集生成，严禁任何形式的人工干预或篡改。通话记录、影音记录应保存一年以上，支持事后追溯。

（二）响应机制

1.自动预警：①自动记录、报送涉及电梯安全的各类设备运行参数；②根据涉及电梯运行安全的关键部件使用寿命信息，通过自动记录和计算，在其接近使用寿命期限前自动预警，提示需要进行更换，并记录反馈其更换工作；③自动感知设备运行异常（如异响、动作异常等）状况，并自动预判预警，提示需要进行维保或修理，并记录反馈其维保或修理工作。

2.故障停机：当系统自主感知到电梯故障停机时，自动向物业、维保单位即时推送报警信息，物业、维保谁先响应谁先确认并进行处置。

3.困人：当系统自主感知到电梯困人时，自动向物业、维保单位即时推送报警信息，并同时向96365报送困人信息；物业、维保谁先响应谁先确认并处置，96365处于接警观察状态直至处置完毕“销账”，如物业、维保单位无响应，则96365介入调度指挥。相关困人和解救过程情况由96365平台自动记录。

二、一键报警功能要求

利用电梯轿厢内紧急报警装置（对讲系统），乘客按下报警按钮后，设备应立即发起报警呼叫，启动三级响应：一级响应为报警电话呼叫物业值班室，响铃15秒未接听自动转接至二级响应；二级响应转接至本电梯维保人员，响铃15秒未接听自动转接至三级响应；三级响应转接至电梯应急处置技术中心，由电梯应急处置技术中心接管救援。

整个过程确保报警不中断，报警信息持续传输，轿厢内语音通话交互清晰，不受其他声源干扰。在轿厢无移动网络信号覆盖的情况下，能够通过轿厢紧急报警装置，一键启动三级响应，最终呼转至电梯应急处置技术中心。

三、信息记录机制

（一）记录响应节点信息。自动记录按需维保预警、故障及困人报警救援的各响应节点信息，并将相关信息实时推送至电梯应急处置技术中心；推送信息应完整准确，具有防篡改功能，形成可追溯的处置档案。如：①按需维保预警时间、电梯位置、预警项目（部件临近寿命时限、异响、异常动作）、维护修理响应时间、修理完成信息；②故障停机自动报警时间（精确到秒）、电梯位置（精确到小区电梯及轿厢6位救援编号）、维保单位/使用单位确认响应时间、修理人员抵达电梯现场时间、修理完成信息；③困人报警时间（含自动报警和一键报警，精确到秒）、电梯位置（精确到小区电梯及轿厢6位救援编号）、使用单位/维保单位确认响应时间、通话时长/未接听、救援人员抵达电梯现场时间、被困人员脱困时间、困人救援时长等;④转入电梯应急处置技术中心时间等。

（二）预（报）警类别统计。市电梯应急处置技术中心可通过“电梯按需维保智慧物联管理系统”分别回访物业值班和电梯维保人员，确定此报警记录所属类型，分类为：按需维保、故障报修、困人、投诉举报、误报、测试。

1.对于分类为按需维保的，填写按需维保原因分类（见表1）

	表1按需维保数据采集参数（试行）

	序号
	建议采用参数
	采集方式 / 硬件支撑
	数据精度 / 格式
	维保要求和阈值限定

	1
	 运行次数
	运行状态传感器（联动启停信号）
	累计计数（精确到次）
	对于非老旧电梯设置为15000 次，老旧电梯（15年及以上）设置为10000 次，若1个月内未达到该次数，也需进行维保。

	2
	实时位置
	平层感应器、编码器信号反馈
	方向：上行 / 下行 / 停止；状态：实时同步（更新频率≤1s）
	平台对接或者物联网设备上报。

	3
	开关门状态与频次
	门机位置传感器
	状态：开门 / 关门 / 半开故障；频次：累计计数（精确到次）
	设置为6万次，若1个月内开关门未达到该频次，也需进行维保。

	4
	 运行时间
	系统时钟（联动运行状态）
	累计运行时长（精确到秒），区分正常运行
	设置为100万秒，若1个月内运行时间未达该时长，也需进行维保。

	5
	电梯当前楼层
	楼层定位模块
	实时显示当前楼层（更新频率≤0.5s），支持楼层校准（自动校准）
	平台对接或者物联网设备上报

	6
	钢丝绳折弯次数
	需要按照1：1；2：1设定公式计算
	累计计数（精确到次），结合运行次数换算单根钢丝绳折弯频率
	1:1  1.8万次，2:1  5.4万次，（按照电梯运行1.8万次）若1个月内未达到该次数，也需进行维保。

	7
	运行距离
	需按照项目实际情况设定公式计算
	累计记录总运行里程及单次运行距离（楼层间距离标定）
	设置为300km，1个月内运行距离未到该数值，也需进行维保。

	8
	运行模式
	模式信号采集器
	正常/停止/司机/检修/消防
	平台对接或者物联网设备上报

	9
	安全回路故障次数
	安全回路信号采集模块（接入回路节点）
	分类计数：每次故障发生时间、持续时长、恢复方式
	平台对接或者物联网设备上报

	10
	运行噪音值/有规律的重复性异响辨识（家庭装修等持续性大噪声，可通过人工回访确认后，暂时关闭报警功能）
	声音采集模块（内置麦克风）
	量程：30-120dB；记录初始值（安装时标定）及周期性变化
	设置为12小时累计收集，在此时间范围内如持续有噪音，则必须前往项目进行现场查验、维护。

	11
	 自动困人识别次数
（感知乘梯人）
	人体红外 + 门状态 + 运行状态联动判定
	累计计数，记录每次困人发生时间、楼层、救援响应时长
	2次，1个月内实际困人次数达到必须采取现场查验和维保措施。

	12
	双向呼叫
	被困乘客语音采集/满足物业单位意外的远端无线传输
	支持梯外回拨和通话录音
	平台对接或者物联网设备上报。


2.对于分类为困人和故障报修的，填写电梯故障原因分类（见表2）。分类为单项选择，“故障分析”未覆盖到的，在对应的“其他”栏写出故障原因。
表2 电梯故障原因分类

	序号
	类型
	故障代码
	故障分析

	1
	人为原因
	0101
	生活垃圾导致开关门受阻，电梯停止运行

	
	
	0102
	野蛮搬运导致门变形，电梯无法运行

	
	
	0103
	装修垃圾导致开关门受阻，电梯停止运行

	
	
	0104
	超载

	
	
	0105
	阻挡关门时间过长，电梯无法运行

	
	
	0106
	其他

	2
	外部原因
	0201
	电梯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停电

	
	
	0202
	电气部件进水导致的短路故障

	
	
	0203
	机房温度过高，电气控制系统自动保护

	
	
	0204
	故障后自动恢复运行

	
	
	0205
	其他

	3
	设备原因
	门系统
	0301
	轿门锁性能不良

	
	
	
	0302
	厅门锁性能不良

	
	
	
	0303
	门机故障

	
	
	
	0304
	门刀与滚轮（球）间距调整不良

	
	
	
	0305
	安全触板、光幕等防夹人保护装置无效

	
	
	
	0306
	主动门与从动门之间的联动失效

	3
	设备原因
	门系统
	0307
	门触点失效

	
	
	
	0308
	门挂轮破损

	
	
	
	0309
	门导向系统失效

	
	
	
	0310
	其他

	
	
	曳引系统
	0401
	平衡系数不在标准范围内

	
	
	
	0402
	曳引轮（轴）磨损

	
	
	
	0403
	曳引机缺油或油量过多

	
	
	
	0404
	传动皮带过松

	
	
	
	0405
	钢丝绳卡阻或跳槽

	
	
	
	0406
	钢丝绳磨损

	
	
	
	0407
	变速箱故障

	
	
	
	0408
	其他

	
	
	导向系统
	0501
	导靴磨损

	
	
	
	0502
	导轨润滑欠缺

	
	
	
	0503
	其他

	
	
	轿厢
	0601
	轿厢壁变形

	
	
	
	0602
	照明失效

	
	
	
	0603
	紧急报警失效

	
	
	
	0604
	其他

	
	
	控制系统
	0701
	控制主板失效

	
	
	
	0702
	电气元器件（接触器、继电器、驱动器件等）失效

	
	
	
	0703
	平层感应器失效

	
	
	
	0704
	极限开关、急停开关、维修开关等传感器失效

	
	
	
	0705
	电气连接不可靠

	
	
	
	0706
	编码器失效

	
	
	
	0707
	主电源开关失效

	
	
	
	0708
	召唤失效

	
	
	
	0709
	电梯重启故障

	
	
	
	0710
	其他

	
	
	电气系统
	0801
	变频器失效

	
	
	
	0802
	电动机失效

	
	
	
	0803
	制动器故障

	
	
	
	0804
	主电源断开

	
	
	
	0805
	其他

	
	
	安全保护装置
	0901
	安全回路断开

	
	
	
	0902
	消防开关失效

	
	
	
	0903
	限速器开关动作

	
	
	
	0904
	安全钳开关动作

	
	
	
	0905
	缓冲器开关动作

	
	
	
	0906
	张紧轮开关动作

	
	
	
	0907
	上行超速保护开关动作

	
	
	
	0908
	其他


四、双向通话功能

经系统对接后，市电梯应急处置技术中心可实现对全市所有“电梯按需维保智慧物联管理系统”终端的统一管理，查询设备状态、报警记录及运行数据，可与任意电梯轿厢进行双向语音沟通、开展安抚工作并介入救援。同时，电梯应急处置技术中心可通过“电梯按需维保智慧物联管理系统”推送的报警数据，一键回拨物业值班室和维保人员，询问情况或介入救援。

物业、维保人员也可通过物业值班室电话、移动设备反向呼叫轿厢，与被困人员进行双向语音沟通。

语音通话应交互清晰，不受其他声源干扰。

五、断电通话功能

设备应配备独立的备用电池系统。在电梯断电情况下，应保障通话功能持续正常运行不少于1小时，确保轿厢内与外界通信不中断。

六、困人自动报警

通过检测轿厢内是否有人、门开关状态、电梯是否运行等数据判定电梯是否困人并自动报警。当判定为困人状态时，将自动识别困人信息并实时推送至电梯应急处置技术中心和物业、维保人员，推送信息应完整准确并具有防篡改功能。“电梯按需维保智慧物联管理系统”应具备在电梯困人时自动触发轿厢内抓拍、录音和数据上传、存储的功能。
七、设备在线监测

“电梯按需维保智慧物联管理系统”设备应全天候保持联网并记录电梯运行次数（电梯执行“关门-运行-开门”动作1次为运行1次）。联网状态按以下方式确认：系统按规范要求自动或手动设定时间向96365电梯应急处置平台发送含设备唯一识别码的信号，平台收到信号即判定设备在线，若超过预设时间未收到则判定设备离线。当设备被确定离线后，应立即向物业及维保人员发送离线通知，并自动记录设备离线时间及恢复上线时间，形成完整的设备状态变更记录。
附件2
电梯按需维保质量承诺书

（模板）
我司拟申请电梯按需维保试点工作，在此郑重公开承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在监督检查和检验检测中如发现我司按需维保的电梯存在以下情形，我司在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同时，自愿退出电梯按需维保试点，两年内不再申请。

一、电梯安全回路被短接；

二、电梯限速器-安全钳联动试验失效；

三、验证轿门关闭的电气安全装置缺失或失效；

四、电梯门锁安全回路被短接；

五、用层门钥匙打开手动开锁装置释放后，层门门锁不能自动复位；
六、紧急操作装置失效或缺失；

七、制动器各销轴部位动作不灵活，制动器打开时制动衬与制动轮发生摩擦或间隙值不符合制造单位要求；

八、轿厢意外移动保护装置失效；

九、限速器各销轴部位转动不灵活，电气开关失效或动作不可靠；

十、轿顶检修开关、停止装置失效或动作不可靠；

十一、底坑内停止装置缺失或失效；

十二、井道、对重、轿顶反绳轮轴承损坏或卡阻。

承诺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3

电梯按需维保试点工作申请表

	维保单位
	
	许可证号
	

	使用单位
	
	统一信用代码
	

	自动报警系统供应商
	
	统一信用代码
	

	安装地址
	（精确到小区）

	申请试点电梯使用登记证号

	（同小区、同维保单位、同使用单位可写一起）
共计    台（电梯使用登记证号见附页）。

	我单位和以上电梯满足电梯按需维保试点条件，相关佐证材料附后，所有提交材料和信息真实有效，现申请电梯按需维保试点，并自觉接受各级市场监管部门的安全监管。

电梯使用单位：                      
单位名称（公章）                    
法定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电梯维保单位：                       

单位名称（公章）
法定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经逐台测试审查，以上电梯均已具备“电梯按需维保智慧物联管理系统”功能，“自动报警”和“一键报警”功能运行良好，并按要求与我中心信息系统完成了对接，对接信息齐全、可靠。

石家庄市电梯应急处置技术中心

（公章）
年   月   日 


	经审查，符合按需维保试点条件，同意相关电梯施行按需维保。
石家庄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公章）
年   月   日



（本表格双面打印，一式四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电梯应急处置技术中心、电梯使用单位、电梯维保单位各留存一份。）
附件4
电梯“自动预（报）警”及“一键报警”

运行情况月度报告

（参考模板）
为加强对电梯“自动预（报）警”及“一键报警”应急救援和运行情况的监督，保障电梯按需维保智慧物联管理系统终端设备功能可靠、监管有据，现对XX年X月我市电梯“自动预（报）警”及“一键报警”设备运行情况统计如下：

一、基本信息
我市已接入电梯按需维保智慧物联管理系统电梯X部，本月设备在线率XX%。截止目前，未在线设备和本月超过1天未在线设备如下表。

表1 未在线设备统计表

	序号
	设备代码
	使用登记证号
	行政区划
	安装地址
	使用单位
	维保单位
	备注（原因）

	
	
	
	
	
	
	
	

	……


表2 本月超过1天未在线设备

	序号
	设备代码
	使用登记证号
	行政区划
	安装地址
	使用单位
	维保单位
	备注（原因）

	
	
	
	
	
	
	
	

	……


二、报警响应数据
（一）总呼叫次数

- 定义：当月设备触发的所有呼叫（含自动预警、自动报警、手动一键报警）总次数，提供呼叫日期/时间、呼叫设备内部编号、通话时长。

（二）有效呼叫次数

- 定义：经系统判定为真实需求的呼叫（排除误报误触、测试等无效呼叫）次数，提供呼叫日期/时间、呼叫设备内部编号、通话时长。（可以设定超过xx秒的通话时长，算有效呼叫。）

（三）“手动一键报警”各级响应接听次数

- 一级响应（使用单位）：当月由使用单位（物业）成功接听的呼叫次数；

- 二级响应（维保单位）：当月自动转接至维保单位并成功接听的呼叫次数；

- 三级响应（96365平台）：当月自动转接至96365应急平台并成功接听的呼叫次数；

- 未接听次数：当月未被任何层级响应的呼叫次数。

表3 本月总呼叫次数排名

	序号
	设备代码
	使用登记证号
	行政区划
	安装地址
	使用单位
	维保单位
	总呼叫次数
	有效呼叫次数
	备注（原因）

	
	
	
	
	
	
	
	
	
	

	……


三、困人救援数据
（一）困人相关报警次数

- 困人自动报警次数：当月设备通过传感器自动识别困人并触发报警的次数；

- 困人手动呼叫次数：当月被困人员通过一键报警装置手动触发的困人呼叫次数；

- 困人次数：由系统自动统计。

表4 电梯困人次数排名

	序号
	设备代码
	使用登记证号
	行政区划
	安装地址
	使用单位
	维保单位
	真实困人次数
	备注（原因）

	
	
	
	
	
	
	
	
	

	……


（二）救援时间明细

- 每次困人事件的“报警开始时间”（设备触发报警的时间）、“救援接单时间”（维保单位/使用单位确认接单时间）、“到达现场时间”（救援人员抵达电梯现场时间）、“放人完成时间”（被困人员脱困时间）；

- 每次困人救援时长；

- 本月平均救援时长：（∑每次困人事件“放人完成时间-报警开始时间”）÷总困人次数。

- 维保单位困人率：（本月困人次数/维保的试点电梯台量）

表5 维保单位本月平均救援时长排名

	序号
	维保单位
	维保试点电梯台量
	困人次数
	维保单位困人率
	本月平均救援时长
	备注（原因）

	
	
	
	
	
	
	

	……


四、设备运行数据

- 当月电梯运行总次数（电梯关门-运行-开门累计次数）。

表6 当月电梯运行总次数

	序号
	设备代码
	使用登记证号
	行政区划
	安装地址
	使用单位
	维保单位
	当月运行总次数

	
	
	
	
	
	
	
	


五、其他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与市电梯应急处置技术中心，将根据工作需要适时增减、调整需进行监控和统计分析的电梯运行数据。



